倒立顯微鏡規範書
一.規格
1. 採無限遠光學設計的萬用型顯微鏡，穿透光部份可進行明視野、相位差及升級IMC（Integrated Modulation Contrast）觀察。

2. 顯微鏡機身內含螢光光路，為一體成型不可拆卸式，非外加升級式，螢光濾鏡匣可同時裝置三種螢光濾鏡組或以上。

3. 螢光光路內建阻光閘門。

4. 光學系統之共焦距離至少為45mm或以上，標準鏡筒聚焦距離至少為200mm或以上。 

5. 穿透光源採用5W(或高於)LED燈，使用壽命至少為50000小時。有自動關機之功能。

6. 本系統可使用之電壓為100V-240V或廣於。

7. 對焦為同軸粗/微調。對焦最大行程為7mm或多於。

8. 載物台台面至少為248x212mm或廣於。

9. 附三眼觀察鏡筒，分光率100:0/0:100，以利外接照相系統。

10. 需附通用型S80/0.30（或優於）長距離聚光鏡，工作距離為80mm或以上，可供明視野、像位差及IMC使用，內含景深光圈。

11. 需附四孔相位差插板及相位差環一套，內含PH0，PH1，PH2。以利進行未染色之細胞觀察，如培養皿，細胞培養盤，梯型細胞培養瓶等。

12. 穿透光可升級整合式相差(IMC)之技術觀察活細胞，此技術可形成類三維（psudo 3D）之影像。
13. 可升級雙人觀察系統，雙人觀察套件可直接安裝，無須更改機身組件。
14. Hi PlanI 10倍長工作距離物鏡一枚，可使用或不使用玻片，為相位差設計，NA≧0.22，工作距離≧7.8mm。

15. Hi PlanI 20倍長工作距離物鏡一枚，可使用玻片厚度≧0-2mm，為相位差設計，NA≧0.30，工作距離≧3.7mm。

16. Hi PlanI 40倍長工作距離物鏡一枚，可使用玻片厚度≧1.1mm，為相位差設計，NA≧0.50，工作距離≧2.0mm。

17. 需附目鏡：10倍PLAN目鏡一對，其中一枚可調視差，視野數≧20。

二.要求

1. 投標時須附原廠型錄影本及中文規格說明書供審，中文規格說明書內容
   與順序需與規範相符，並應加蓋廠商圖章。 

2. 得標商應於決標次日起45日內完成交貨及教育訓練，交貨時須負責現場
管路、設備等安裝，並提供儀器測試報告（含原廠實驗條件及操作流程）、
原廠操作及保養手冊。

    3. 自交貨驗收合格日起負責保固1年，得標廠商在保固期間內，如非人為
      因素之損壞，應負責修護或零件更換，不含消耗品。

    4. 得標廠商須免費派員至買方指定地點實施操作教育訓練4小時及試機，
      並提供原廠儀器操作手冊1份，儀器中文操作手冊至少3份。
   5. 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原廠出廠證明書為2015年非中國

     大陸地區(包含零配件)之新品以供驗收。

   6. 為確保本單位權益，得標廠商需配合下列事項：

· 為避免使用者日後發表國際論文產生困擾，儀器之設計或技術若有侵犯國外專利等侵權之疑慮者，儀器製造商需提供專利權人之授權相關證明，不可以切結書代替之。

   7. 交貨地點：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義竹工作站(嘉義縣義竹鄉中平村84號)。
